
致辞 
 

立法会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修正《２００７年强制性  
公积金计划（修订）（第２号）条例草案》致辞全文 

（只有中文）  
 

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六月十八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在

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修正《2007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修订）(第 2 号)条例

草案》（第 3 至 5,10 至 12,17,20,22,25,31 及 32 条）致辞全文： 
 
主席女士： 
 
  我动议修订刚读出的条文，修正案的内容已载于发送给各委员的文件内，我

现在就主要的修订作简单介绍。 
 
  条例草案第 3 条修订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（简称《强积金条例》）第

43B 条，有关没有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和欠供强积金的罚则。我们提出的

修正案，是一项技术性修订，目的是订明现时违反第 7A（1）条及（2）条的罚

则，于修订后的第 43B 条仍然适用。修正案的另一个目的，是更清楚订明如果

雇主已经扣除雇员工资作供款用途，但中饱私囊，不将全数已扣除的工资作为强

积金供款，这些无良雇主便需面对更重的罚则，即最高可被判罚款四十五万元及

监禁四年。由于条例草案第 11 条的修订跟第 3 条类同，因此我们亦需要对条例

草案第 11 条作出类似第 3 条的修正。 
 
  条例草案第 5 条在《强积金条例》加入新的第 7AA 条，订明雇主即使没有

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，仍然有责任为雇员作出强积金供款。为更清楚订明

雇主的供款责任，我们就这条新增条文的草拟方式提出了修正案。此外，由于现

时星期六并非银行的结算日，我们顺应法案委员会的要求，建议修订第 7AA 条

中「供款日」的定义，把星期六剔除于供款日的定义外。 
 
  条例草案第 12 条赋权法庭在完成审理未有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或支

付强制性供款的案件后，可以向雇主发出命令，规定雇主必须安排雇员登记参加

强积金计划及缴付所拖欠的供款。我们提出的修正案，目的是确切订明雇主不遵

从法庭命令时所必须面对的刑事责任，以加强阻吓作用。修正案建议任何人士违

反法庭命令，可被判最高罚款三十五万元及监禁三年，以及就罪行持续的每一日

处以每日罚款五百元。 
 



  条例草案第 31 条旨在清晰订明积金局可以对强积金核准受托人的控权人施

加的核准规定，以加强对受托人的监督。因应法案委员会的建议，我们提出修正

案，把第 31 条及 32(b)条中对「间接控权人」的提述，修改为「幕后董事」，使

之与《公司条例》下的用词一致。另外，我们亦接纳法案委员会对第 31 条的另

一项提议，修改该条文所指大股东的涵义，使任何人士，连同附表 8 所指的有联

系者，若共同控制核准受托人百分之十五或以上有表决权股份，均会被视作该受

托人的大股东。 
 
  主席女士，全部的修正案均已得到法案委员会的支持，我恳请委员通过我动

议的修正案。 
 
  多谢主席女士。  
完  
 
 


